
·

青 年 论 全云

判决所负的义 务不 是金钱给付义 务
,

而是其他性 质的

义 务
,

人民法 院就不 能适 用这 种直接强制执行措施
。

间接强制执行措施
,

是指不 能直接使行政判决得 以履
行

,

但能够促使行政机关履行判决的强 制执行措施
。

在行政机关根据判决所 负的义 务不 具有金钱给付内容

而拒不履行的情况 下
,

人民法 院只 能对 行政机关适用

间接强制执行措施或非强制执行措施
。

根据 《行政诉

讼 法 》的规定
,

这 种间接强制执行措施又可分为两种
一 是 “ 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

,

从 期满之 日起
,

对该

行政机关按 日处五 十元 至一 百 元 的罚款
’
, 第 条第

毅第 项
,

以促使行政机 关履行判决 二 是 “ 拒不履
行判决

、

裁定
、

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
,

依法 追究主管
人员和直接贵任人 员的刑事贵任 ”、

以威慑
、

促使行政

机关履行判决
。

间接 强制执行措施是针对非金 钱给付
义务而言的

,

主要适用于 以 下 几种情况 人民法院

判决被告 行政机 关 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
,

而被

告拒不 重新作出的
。

人 民法院判决被告在一 定期限

内履行某项法定职 贵而被告拒不履行 的
。

人民法院

判决徽销或部分撤销具体行政行为
、

或者判决变更了

行政处罚行为
,

行政机关根 据判决 负有金钱给付以 外
的其他义 务而拒不履行 的

。

非强 制执行措施
,

是指不使用国 家强制力
,

但能

够促使行政机关履行行政判决的办法
。

非强制执行措
施是行政判决 的执行 中特有的

,

民享判决和刑事判决

的执行中都不存在这种执行措施
。

根据我国行政诉讼

法 的规定
,

这种非强制执行措施只 有一 种
,

即 司法建
议

,

而且 只能适用于拒不履行判决的行政机 关
。

司法

建议
,

是指人民法 院对拒不履行判决 的行政机关
,

通

过向其上 一 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
、

人事机 关提出关于

追究该行政机 关主管人 员和其他有关责任 人员的行政

贵任 的建议
,

以促使该 行政 机关履 行判决 的非强制执
行措 施

。

司法建议 这种非强制执行措施 比较适合我国

当前的实际
,

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尤其是 比较容易为

行政机关接受
。

现在
,

我 国行政机 关工 作人 员的国家

本位和行政本位主 义 观 念还 比较严重
,

对作为国家机

关的行政机关适用具有国 家强制力的执行措施一 下子
不太容易接受

,

还 可能产生对人民法 院的对立情绪
。

司法建议 体现 了人民法 院对行政机 关的尊重 有利于

触恰两个国 家机关之间的关系
,

详进行政机关 自觉履
行判决

。

它强调 竹 政机 关工
’

作人员的个 人责任
,

也有

利于提高其 贵任感和法 制观念
。

再说
,

适 用 司法建议 并

不违背平等原则
,

符合行政审判的宗旨
。

我国继承法中的特留份 指

遗嘱 人在用遗嘱处分 自己的财产

时应 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

活来源的法定继承 人保留必要的

遗 产份额
。

特留份制度是国家为

保护缺乏 劳动能 力又没有生活来
源的法定继承 人的利益

,

对遗嘱
人行使遗嘱处分权所加的必要限

制
。

它有以 下几项法律特征

特留份的法律意义在于限制遗嘱

人的遗嘱处分权
。

根据我国继承

法的精神
,

遗嘱人故意规避特留

份制度侵害缺乏 劳动能力又没有
生活 来源的继承 人之利益所立遗
嘱无效

。

享受特留份权利的法

定继承 人不受继承 顺位的限制
。

遗嘱具有改变法定继承人的范围

和顺位的效力 特留份制度又在
于保护法定继承 人的特殊利益

故 任何顺位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

有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均有权
在遗嘱继承情形下取得特留份

。

特留份只适用于缺乏 劳动能
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

。

我国继承法不以亲属关 系的远近
、

而 以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
源的继承人作为特留份适用的前
提条件 因而 只有同时具备缺乏

劳动能 力又 没有生活来源这两项

条件的法定继承 人才有权取得特
留份

,

但是
,

被剥夺继承权的法

定继承人除外
。

同样
,

特留份也
不适 用于继承法第 条规定的有
权获得适 当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以

外的人
。

特留份是遗暇必须保
留的法定最低遗产份翻

。

我国堪

承法没有规定特留份的定 标准
而是 以 “ 必要的遗产份倾 ” 来表
达特留份的最低限倾

。

通常认为
用于维持缺乏劳动能 力又没有生

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一般生活需
要的遗产份额

,

为必要的遗产份饭
。

特留份的数额一般不得低于必要

的遗 产份倾 但是被继承 人遗产

不能满足法定继承 人一般生活需
要的不在此限

。

我国法学论著过分强调 了遗
嘱人违反特留份制度的否定法律
后果 动辄认为违反特留份制度

的遗嘱无效
。

实际 上
,

特留份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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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构成遗嘱有效的要件 违反特留份制度也不构成遗

嘱无效的原因
,

通常有意义的只是遗嘱人不 当处分特

留份的遗嘱内容部分无效
。

例如
,

遗嘱不 当处分特留

份的
,

也 并非全部无效
,

也只能限于处分特留份不 当

的内容无效 遗嘱未保留特留份的
,

执行遗嘱应

先分 出特留份
,

剩余的遗产按遗嘱处理 遗嘱保留

的特留份未达到必要的遗产份额
,

则该遗嘱内容无效
,

应先从遗产 中分 出必要的遗产份额后
,

再执行遗嘱的

有效部分 遗嘱未保留特留份或保留之特留份未达

必 要的遗产份额
,

而遗产又不足 以满足必要的遗产份

额的
,

则遗嘱无效 应将全部遗产分给取得特留份权
利的继承人

、

当然
,

遗嘱人立遗嘱时明知其法定继承人缺乏劳

动能力又没 有生活来源仍然毫无根据地剥夺其取得特
留份的权利

,

即故意以遗嘱形式规避特留份制度而侵

害 了缺乏劳动能力又 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的权
益

,

则该遗嘱无效
。

但是
,

故意规避特留份制度的遗

嘱
,

在被继承人 死亡 时其所意欲剥夺的法定继承人 的

特留份权利丧失法律 卜的根据
,

即缺乏劳动能力又没

有生活 来源的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 时取得劳动能力
或者生 活来源的

,

则该遗嘱仍然为有效遗嘱
。

我国继承法规定的 “ 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
源 ” 的法定继承人

,

指被继承人死亡 时不具备或已丧

失劳动能力
、

又不具备独立维持个人最低物质生活水
平的法定继承人

,

因此
,

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“ 继承人 是

否缺乏 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
,

应按遗嘱生效时该

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定 ”。

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

源的法定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取得劳动能力或生

活来源的
,

便丧失了取得特留份的资格
,

不得 以遗嘱

人立遗嘱时其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为理 由要

求特留份
。

同样
,

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在遗嘱生 效

后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
,

也无权取得特留份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,

遗嘱人在立遗嘱时为缺乏劳动能力又

没 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了必要的遗产份额
,

被继

承人死 亡时该法定继承人 已具有劳动能力取得生活来
源

,

则该继承人作为遗嘱继承人继承遗嘱所指定的遗

产份额
,

除非遗嘱有特别规定
。

有权取得特留份的法定继承人得请求遗嘱执行人

在分 遗产时分给其必要的遗产份额
。

特留份请求权
受法律保护

,

如果遗嘱执行人没有为缺乏劳动能力又

没有生 活来源的继承人分出必要的遗产份额
,

则该继

承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
,

除了得要求从遗嘱继承人或

受遗赠人所继承或受遗赠的财产中扣回以外
,

得向人
民法院提起诉讼

,

以回复其有权继承的必要的遗产份
额

。

法定继承人 请求特留份的诉讼时效适用继承法第

条之规定 “ 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
,

自
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 日起计算

。

但是
,

自继承开始之 日起超过 年的
,

不得再提起诉
讼

。 ” 作者单位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

器 官移植的法律问题

陈 立

器 官移植就是将患者 已 经 病 损 的 器 官摘除
,

并植

入 活 的或 死的人体中的 健 全 器 官的一 种 治 疗方法
。

具

体说 来
,

可 分 为三种 情况 若 移植所需要 的 器 官是取

之于 患者本人
,

称 “ 自体 移 植 ” ,

如时烧伤 病 人 的 皮

肤 移植 , 若取之于他人
,

则 称 “ 同种 移植 ” 若取之 于

动 物或采用人 造 器 官
,

则 称 “ 异种 移植 ” ,

如 采 用 拂佛

的 心脏或人造 心脏
。

其 中涉及 法律 问题较 多的是 同种

移植
。

同种 移植关联 到接 受 器 官 的接受者和提供 器 官

的提供者
,

同时也涉及 到 关于 死 亡确 定的 问 题
。

一般说来
,

器 官接 受者 皆因其 本体 器 官发 生病 损
,

才需要 更换
。

如 果 实施 器 官移植为 的是 医 治 接受者的

疾病
,

实施这种 移植手术 同其他 医疗行 为并无 不 同
。

只 要这种 手术行为被认 为 是 医学上 的 治 疗手术
, 而 不

仅仅是一种 医学实验
,

并得到接受者的 同意
,

便 不存
在任何 违法 问 题

。

人体 器 官移植手术
,

如血液
、

眼 角

膜
、

肾脏
、

毛发及皮肤 等的 移植
, 已 由 实验阶段 步入

临 床 应 用 阶 段
,

其 手术成 功 率颇 高
,

可被认 为是 医

学上的治疗 手术
。

因此
, 只 要接受者本人或其 亲属 同

意医 生 实施这 类移植手术
,

自不 存在使害生命和健康

的 问题
。

但若是 心脏
、

肝脏
、

肺 脏
、

眼球或脾脏 等器

官的 移植
,

由 于 此 类 手 术在 医学上 尚属 实验阶段
,

成

功 率未达到理 想的 比例
,

还 不 能认 为是 医学上正 常的

治 疗手术
。

在 这种 情况 下 ,

纵然接受者本人或 其 亲属

同意
,

若 手术 不 幸失 败
,

则仍 不 免 违法
。

当然
,

如 果

接受者的病 情除进行移植手术之 外
,

别 无 出路
,

则接

受者本人 的 意愿表示 对行 为 的 性质显得 十 分 重要
。

如

果接受者本人对 手术的 内容及其危险性 充 分 理 解 而 仍

然 同意作此种移植手术
,

则可 阻 却该 手术行为 的 违法

性
。

步及提供者的法律 问 题
,

应 按提供者是 生者还是

死者
,

分别 以 现
。

如 果提供者是 生者
,

即使在 符 合 医

学上 的 治 疗手术且提 供者本人也 同意的 条件 下 ,

移 出

人体单一 的 器 官如 心脏或肝脏
,

这种 必 然 直接导致提

供者死 亡 的 移植手术
,

无疑是触 犯刑 法
。

由 此看 来
,

若提供者为 生者
,

对 其实施 移 出 器 官的 手 术
, 只 能 限

于 移 出血液
、

毛发
、

皮肤 或 肾脏 这 类具有复数性的 器

官和 组 织
,

且 须 充 分 考虑提 供者的健康利 益
。

否 则
,

可 能 导致 刑 事责任
,

或 构 成 伤 害罪
,

或构成 杀人 罪
。


